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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家限定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煤炭购销。 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

6.关联关系：河南顺达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最终控制方中国中化联营企业的子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5号———交易与关联交易》规定，与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7. 截至2022年12月31日， 河南顺达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资产总额为517,538.77万元、 负债总额为457,375.79万元、 净资产为60,

162.98万元，营业收入为118,600.91万元、净利润为-23,689.09万元、资产负债率为88.38%。

（七）中化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1.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2.住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28号7层703室

3.法定代表人：赵洋

4.注册资本：5,000.00万元人民币

5.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计算机系统服务；基础软件服务；应用软件服务；数据处理；计算机维修；零售机

械设备；销售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仪器仪表；企业管理咨询；信息安全管理咨询；市场调查；代理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经

营电信业务；互联网信息服务。（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经营电信业务、互联网信息服务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6.关联关系：中化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同受同一最终控制方控制，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5号———交易与关联交易》规定，与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7.截至2022年12月31日，中化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资产总额为17,106.88万元、负债总额为10,480.17万元、净资产为6,626.71万元，营

业收入为52,304.11万元、净利润为1,377.34万元、资产负债率为61.26%。

（八）上海玺美橡胶制品有限公司

1.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国法人独资）

2.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耀元路58号2号楼905室

3.法定代表人：杨宇

4.注册资本：300万美元

5.经营范围：橡胶及制品、化工原料（危险化学品、民用爆炸物品除外）的批发、进出口、佣金代理（拍卖除外）,并提供相关配套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6.关联关系：上海玺美橡胶制品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同受同一最终控制方控制，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5号———交易与关联交易》规定，与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九）中蓝晨光化工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1.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2.住所：成都市人民南路四段30号

3.法定代表人：王联合

4.注册资本：15050万元人民币

5.经营范围：化工及相关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机械设备及零配件的生产、销售、研制、测试以及成果转让、技术服务、咨询；化工工

程、建筑工程、环保工程设计及施工；自有房屋租赁；电气、工业自动化系统设备的销售；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6.关联关系：中蓝晨光化工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同受同一最终控制方控制，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5号———交易与关联交易》规定，与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7.截至2022年12月31日，中蓝晨光化工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资产总额为70,690.11万元、负债总额为19,483.83万元、净资产为51,

206.28万元，营业收入为37,805.33万元、净利润为4,795.54万元、资产负债率为27.56%。

（十）蓝星工程有限公司

1.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2.住所：北京市顺义区天竺空港工业区B区安祥路5号1幢4层

3.法定代表人：王立杰

4.注册资本：11000万元人民币

5.经营范围：主办《橡塑技术与装备》期刊；承包境外化工石化医药、建筑行业建筑工程的勘察、咨询、设计和监理项目；上述境外项目

所需的设备、材料出口；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项目所需的劳务人员；道路货物运输；工程设计、工程咨询；压力管道设计；专业承包；技术

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培训、技术服务；环境保护及资源综合利用技术和产品的开发、生产、销售；销售仪器仪表、家用电器、化工

材料、化工产品、化工机械与设备、化工装备、机电产品（不含小轿车）与设备、汽车配件、装饰材料、建筑材料、计算机软硬件开发与销售；

承办学术交流活动；信息咨询；设计、制作广告；利用自有《橡塑技术与装备》期刊发布广告；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承办展

览展示活动；清洗机器人及清洗自动化设备的研发、销售。（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道路货物运输以及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6.关联关系：蓝星工程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同受同一最终控制方控制，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5号———交易与关联交易》规定，与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7.截至2022年12月31日，蓝星工程有限公司资产总额为47,928.36万元、负债总额为40,088.98万元、净资产为7,839.38万元，营业收

入为22,488.66万元、净利润为69.80万元、资产负债率为83.64%。

（十一）聊城氟尔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1.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2.住所：聊城化工产业园内鲁西集团驻地

3.法定代表人：周广兵

4.注册资本：45000万元人民币

5.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新材料技术研发;合成材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塑料制品制造;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基

础化学原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等许可类化学品的制造）;塑料制品销售;合成材料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

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第二、三类监控化学品和第四类监控化学品中含磷、硫、氟的特定有机化学品生产;危险化学品生产;移动

式压力容器/气瓶充装（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6.关联关系：聊城氟尔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同受同一最终控制方控制，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5号———交易与关联交易》规定，与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7. �截至2022年12月31日， 聊城氟尔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资产总额为140,111.52万元、 负债总额为81,869.98万元、 净资产为58,

241.54万元，营业收入为81,625.63万元、净利润为2,752.29万元、资产负债率为58.43%。

（十二）聊城鲁西氯甲烷化工有限公司

1.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2.住所：聊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鲁西工业园

3.法定代表人：肖军昌

4.注册资本：1828万元人民币

5.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危险化学品生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

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第三类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生产;第二类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生产;第二类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

品经营;第三类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经营;专用化学产品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新材料技术

研发;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货物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6.关联关系：聊城鲁西氯甲烷化工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同受同一最终控制方控制，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5号———交易与关联交易》规定，与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7. �截至2022年12月31日， 聊城鲁西氯甲烷化工有限公司资产总额为166,880.48万元、 负债总额为10,898.18万元、 净资产为155,

982.30万元，营业收入为179,294.70万元、净利润为101,847.03万元、资产负债率为6.53%。

（十三）浙江中蓝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

1.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2.住所：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和平镇城南工业园区

3.法定代表人：洪涛

4.注册资本：57,347.77万元人民币

5.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专用材料研发；电子专用材料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

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危险化学品经营；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有毒化学品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6.关联关系：浙江中蓝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同受同一最终控制方控制，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5号———交易与关联交易》规定，与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7. 截至2022年12月31日， 浙江中蓝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资产总额为156,457.44万元、 负债总额为123,724.91万元、 净资产为32,

732.53万元，营业收入为204,076.31万元、净利润为1,900.16万元、资产负债率为79.08%。

（十四）湖北中蓝宏源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

1.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2.住所：罗田县经济开发区

3.法定代表人：陈先进

4.注册资本：8,800.00万元人民币

5.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危险化学品生产；危险化学品经营；第二、三类监控化学品和第四类监控化学品中含磷、硫、氟的特定有机化学

品生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化

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基础化学原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等许可类化学品的制造）；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除许可业

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6.关联关系：湖北中蓝宏源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同受同一最终控制方控制，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5号———交易与关联交易》规定，与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7.�截至2022年12月31日，湖北中蓝宏源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资产总额为141,892.71万元、负债总额为66,365.58万元、净资产为75,

527.13万元，营业收入为137,200.55万元、净利润为41,868.70万元、资产负债率为46.77%。

（十五）中化泉州石化有限公司

1.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2.住所：福建省泉州市惠安县泉惠石化工业区内（东桥镇）

3.法定代表人：钱立新

4.注册资本：2361692.961598万元人民币

5.经营范围：开展石油产品及石油化工产品的生产、销售及装卸、储存、中转、分运等业务;经营码头、储罐及公用型保税仓库;公用工程

及基础设施服务;仓储服务;质量检验与分析;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涉及前置许可、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

商品和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6.关联关系：中化泉州石化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同受同一最终控制方控制，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5号———交易与关联交易》规定，与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7.�截至2022年12月31日，中化泉州石化有限公司资产总额为6,562,015.14万元、负债总额为4,417,373.75万元、净资产为2,144,

641.39万元，营业收入为8,222,097.65万元、净利润为-420,411.97万元、资产负债率为67.32%。

（十六）太仓中化环保化工有限公司

1.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2.住所：太仓港港口开发区石化区滨江南路18号

3.法定代表人：范涛

4.注册资本：41,416.36万元人民币

5.经营范围：研发、生产氟氯烃替代物HFC-134a(四氟乙烷)和HFC-125（五氟乙烷）等相关产品，销售自产产品。 四氢呋喃的生产。

（凭安全生产许可证核定的范围经营）；氢氟烃混合制冷剂R410A；氯化钙和催化剂及其他精细化工产品和高分子新型材料的生产、销售；

相关生产技术及信息的研究、 开发与服务。 空余厂房出租。 从事四氯乙烯、 三氯乙烯、 氢氟烃混合制冷剂（R404A、R407C、R507A、

R407A、R402B、R408A、R417A、R402A、R421A、R422A、R407B、R410B、R407D）的批发、佣金代理（拍卖除外）、进出口业务（不涉及

国营贸易管理商品，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商品的，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申请）。（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许可项目：危险化学品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

目：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

经营活动）

6.关联关系：太仓中化环保化工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同受同一最终控制方控制，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5号———交易与关联交易》规定，与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7.�截至2022年12月31日，太仓中化环保化工有限公司资产总额为183,460.19万元、负债总额为118,714.76万元、净资产为64,745.43

万元，营业收入为200,282.89万元、净利润为590.59万元、资产负债率为64.71%。

（十七）中化蓝天氟材料有限公司

1.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2.住所：浙江省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纬七路5号

3.法定代表人：刘建鹏

4.注册资本：65,974.00万元人民币

5.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危险化学品生产；危险化学品经营；移动式压力容器/气瓶充装；货物进出口；有毒化学品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一般项目：专用设备制造（不含许可类专业设备制造）；生

物化工产品技术研发；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1，1，1，2-四

氟乙烷（R134a）、催化剂（氟化铝）、PVDF树脂、六氟丁醇、六氟环氧丙烷、六氟异丙醇、PVF薄膜、七氟丙烷、混合工质产品生产；三氟乙

酸甲酯、三氟乙酰乙酸乙酯、PVDF树脂、PVF树脂、三氟乙烯、三氟乙胺、氟溴甲烷、七氟-2-碘代丙烷、三氟乙胺盐酸盐、七氟溴丙烷、全氟

己酮、1,1,1-三氟-2,2-二氯乙烷（R123）、五氟乙烷（R125)、六氟丁二烯制造、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

展经营活动)。 (分支机构经营场所设在：浙江省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纬五路31号)

6.关联关系：中化蓝天氟材料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同受最终控制方控制，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5号———交易与关联交易》规定，与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7.截至2022年12月31日，中化蓝天氟材料有限公司资产总额为246,549.39万元、负债总额为66,321.60万元、净资产为180,227.79万

元，营业收入为279,880.48万元、净利润为77,794.68万元、资产负债率为26.90%。

（十八）陕西中化蓝天化工新材料有限公司

1.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2.住所：陕西省渭南市蒲城县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3.法定代表人：陈蜀康

4.注册资本：22,637.00万元人民币

5.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基础化学原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等许可类化学品的制造）；专用化学产品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工程和

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合成材料制

造（不含危险化学品）；新型催化材料及助剂销售；润滑油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润滑油加工、制造（不含危险化

学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货物进出口；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专用材料销

售；电子专用材料研发；机动车修理和维护；土地使用权租赁；住房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仓储设备租赁服务；运输设备租赁服务；特种

设备出租；建筑工程机械与设备租赁；办公设备租赁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危险

化学品生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6.关联关系：陕西中化蓝天化工新材料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同受同一最终控制方控制，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5号———交易与关联交易》规定，与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7.�截至2022年12月31日，陕西中化蓝天化工新材料有限公司资产总额为65,730.11万元、负债总额为53,272.78万元、净资产为12,

457.33万元，营业收入为68,800.72万元、净利润为-3,512.63万元、资产负债率为81.05%。

（十九）浙江省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

1.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2.住所：杭州市西溪路926号

3.法定代表人：张建君

4.注册资本：17,151.16万元人民币

5.经营范围：危险化学品经营（范围详见《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氟化工、精细化工及其他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及易制毒化学

品）、化工机械的技术研究、开发、生产、销售、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培训，农药的技术研究、开发、销售、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培训，

会展服务，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国内各类广告，以浙江省化工研究院名义经营该院及直属企业研制开发的技术和生产的科技产品的出口

业务，经营该院及直属企业科研和生产所需的技术、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备件的进口业务（具体按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核定

的商品目录）；承办该院及直属企业对外合资经营、合作生产及“三来一补”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6.关联关系：浙江省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同受同一最终控制方控制，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5号———交易与关联交易》规定，与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7.�截至2022年12月31日，浙江省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资产总额为95,877.60万元、负债总额为47,892.96万元、净资产为47,984.64万

元，营业收入为12,654.74万元、净利润为11.67万元、资产负债率为49.95%。

（二十）江西蓝星星火有机硅有限公司

1.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国法人独资）

2.住所：江西省九江市永修县杨家岭

3.法定代表人：程琨

4.注册资本：132,558万元人民币

5.经营范围：有机硅新材料（有机硅单体及相关产品、硅油、硅橡胶、硅树脂、硅烷偶联剂、食品级硅橡胶材料、医疗级硅橡胶材料、有机

硅制品）的研制、生产、销售（涉及危险化学品的凭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许可证在有效期内经营）；化学合成材料、化工产品的开发、生产、

销售、食品添加剂生产、加工、销售（涉及危险化学品的凭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许可证在有效期内经营）；第二类医疗器械生产、销售；液氯

罐装（凭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许可证在有效期内经营）；劳务服务；房屋、土地租赁；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技术开发、技术

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推广、技术服务；特种设备设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6.关联关系：江西蓝星星火有机硅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同受同一最终控制方控制，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5号———交易与关联交易》规定，与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7.�截至2022年12月31日，江西蓝星星火有机硅有限公司资产总额为898,343.98万元、负债总额为426,478.17万元、净资产为471,

865.81万元，营业收入为748,476.01万元、净利润为33,893.95万元、资产负债率为47.47%。

（二十一）中化（舟山）兴海建设有限公司

1.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2.住所：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临城街道长峙岙山岛

3.法定代表人：方圆

4.注册资本：5,238.81万元人民币

5.经营范围：许可项目：输电、供电、受电电力设施的安装、维修和试验；特种设备安装改造修理；各类工程建设活动；港口经营；货物进

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一般项目：项目策划与公关服务；园林

绿化工程施工；装卸搬运；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物业管理；

环保咨询服务；建筑用钢筋产品销售；砼结构构件制造；砼结构构件销售；水泥制品制造；水泥制品销售；建筑材料销售；建筑用金属配件销

售；建筑用金属配件制造；建筑装饰、水暖管道零件及其他建筑用金属制品制造；金属链条及其他金属制品制造；劳务服务（不含劳务派

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6.关联关系：中化（舟山）兴海建设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同受同一最终控制方控制，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5号———交易与关联交易》规定，与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7.� 截至2022年12月31日，中化（舟山）兴海建设有限公司资产总额为47,326.07万元、负债总额为34,581.39万元、净资产为12,

744.68万元，营业收入为39,943.16万元、净利润为2,979.11万元、资产负债率为73.07%。

（二十二）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2.住所：聊城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鲁西化工总部驻地

3.法定代表人：王延吉

4.注册资本：191,967.60万元人民币

5.经营范围：化学肥料及安全生产许可证范围内化工原料的生产销售（以上限分支机构经营）；供热、供汽服务；化工产品（危险化学

品、易制毒品除外）的生产、销售；化工生产专用设备设计、制造、安装、销售;化工技术咨询与服务。货物或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

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6.关联关系：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同受同一最终控制方控制，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5号———交易与关联交易》规定，与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7.截至2022年12月31日，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资产总额为2,750,066.45万元、负债总额为1,628,497.36万元、净资产为1,121,

569.09万元，营业收入为1,259,177.00万元、净利润为325,215.57万元、资产负债率为59.22%。

（二十三）桂林蓝宇航空轮胎发展有限公司

1.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2.住所：桂林市七星区横塘路55号

3.法定代表人：杨浩

4.注册资本：500.00万元人民币

5.经营范围：航空轮胎、车辆轮胎、橡胶杂品、胶粘剂、汽车（小轿车除外）；采购、销售生产轮胎用原材料、专用通用设备及配件。（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6.关联关系：桂林蓝宇航空轮胎发展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同受同一最终控制方控制，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5号———交易与关联交易》规定，与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7.截至2022年12月31日，桂林蓝宇航空轮胎发展有限公司资产总额为1,222.15万元、负债总额为397.86万元、净资产为824.29万元，营

业收入为1,363.94万元、净利润为62.83万元、资产负债率为32.55%。

（二十四）南通星辰合成材料有限公司

1.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2.住所：南通开发区江港路118号

3.法定代表人：庞小琳

4.注册资本： 80,000万元人民币

5.经营范围：危险化学品批发（按有效许可证所列项目在指定地点经营）;环氧树脂（中间产品）的研究、开发、生产及销售自产产品;

塑料及改性、彩色显影剂系列、双酚A、化工产品（危险品、有毒品等国家专项规定产品除外）生产、销售、研究、开发;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

及技术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及技术的进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

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危险化学品生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合成材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合成材料销售;日用品销售;服装服饰批

发;服装服饰零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6.关联关系：南通星辰合成材料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同受同一最终控制方控制，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5号———交易与关联交易》规定，与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7.截至2022年12月31日，南通星辰合成材料有限公司资产总额为391,691.33万元、负债总额为115,467.56万元、净资产为276,223.77

万元，营业收入为644,948.94万元、净利润为50,353.94万元、资产负债率为29.48%。

（二十五）连云港圣奥化学科技有限公司

1.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2.住所：连云港市徐圩新区江苏大道中小企业园2号楼319室

3.法定代表人：胡昌法

4.注册资本：65000万元人民币

5.经营范围：橡胶助剂、塑料助剂、化学合成药的技术研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及技术转让;化工原料及产品（除危险品）、化工设备及

配件的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6.关联关系：连云港圣奥化学科技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同受同一最终控制方控制，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5号———交易与关联交易》规定，与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7. �截至2022年12月31日， 连云港圣奥化学科技有限公司资产总额为256,510.66万元、 负债总额为249,835.18万元、 净资产为6,

675.48万元，营业收入为3,624.06万元、净利润为-1,674.54万元、资产负债率为97.40%。

（二十六）中化连云港产业园管理有限公司

1.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2.住所：连云港市徐圩新区江苏大道中小企业园2号楼328室

3.法定代表人：李磊

4.注册资本：100000万元人民币

5.经营范围：产业园区管理服务;普通货物仓储服务;道路普通货物运输;自有房屋、场地租赁;商务信息咨询;物业管理;市政公用工

程、地基与基础工程的设计、施工;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6.关联关系：中化连云港产业园管理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同受同一最终控制方控制，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5号———交易与关联交易》规定，与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7.�截至2022年12月31日，中化连云港产业园管理有限公司资产总额为102,750.45万元、负债总额为2,535.93万元、净资产为100,

214.52万元，营业收入为1,469.61万元、净利润为15.52万元、资产负债率为2.47%。

（二十七）中化重庆涪陵化工有限公司

1.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2.住所：重庆市涪陵黎明路2号

3.法定代表人：叶少华

4.注册资本：105800万元人民币

5.经营范围：许可项目:票据式经营:硫酸、液氨、氨溶液、甲醇、甲醛、乙醇、磷酸、氢氧化钠、氢氧化钠溶液;销售:农药（不含危险化学

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制造、

销售:农用氮、磷、钾肥料、合成高效复合肥料、水溶性肥料、尿素、氨水、氟盐产品、磷酸盐、高聚磷酸铵、磷酸二氢钾、磷石膏及石膏制品、硫

铁矿矿渣;销售:肥料、土壤调理剂、农用机具、不再分装的包装种子、农产品;农业技术开发、技术服务和技术咨询;机械设备制造及安装;

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的进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

术除外;经营本企业的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 业务,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

6.关联关系：中化重庆涪陵化工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同受同一最终控制方控制，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5号———交易与关联交易》规定，与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7.�截至2022年12月31日，中化重庆涪陵化工有限公司资产总额为443,345.95万元、负债总额为374,549.18万元、净资产为68,796.77

万元，营业收入为62,496.48万元、净利润为1,050.97万元、资产负债率为84.48%。

（二十八）山东昌邑石化有限公司

1.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2.住所：D昌邑市利民街西首

3.法定代表人：张树生

4.注册资本：17400万元人民币

5.经营范围：加工汽油、柴油、石油液化气、润滑油、丙烯、聚丙烯、燃料油、蜡油、硫磺、石脑油、甲基叔丁基醚、丙烷、硫化氢、氢气、苯、甲

苯、二甲苯、石油焦、石油沥青;电力生产与购售;货物进出口与技术进出口;分支机构经营:零售汽油、柴油、润滑油” 。（有效期限以许可证

为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6.关联关系：山东昌邑石化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同受同一最终控制方控制，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5号———交易与关联交易》规定，与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7.�截至2022年12月31日，山东昌邑石化有限公司资产总额为1,023,111.80万元、负债总额为1,273,789.27万元、净资产为-250,

677.47万元，营业收入为2,465,737.97万元、净利润为-307,739.91万元、资产负债率为124.50%。

（二十九）蓝星安迪苏南京有限公司

1.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港澳台法人独资）

2.住所：南京化学工业园区长丰河路389号

3.法定代表人：王浩

4.注册资本：303764.0586万元人民币

5.经营范围：AT88（液体蛋氨酸）项目相关产品的研发、生产及销售;危险化学品生产及销售（按许可证所列范围经营）;食品添加剂

生产及销售;化工产品及原料的销售,并提供相关售后服务;石油、化工工程施工;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

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饲料生产;饲料添加

剂生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畜牧渔业饲料销售;饲料

添加剂销售;农业科学研究和试验发展;生物饲料研发;工业酶制剂研发;发酵过程优化技术研发;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软件开发;

互联网数据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

营活动）

6.关联关系：蓝星安迪苏南京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同受同一最终控制方控制，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5号———交易与关联交易》规定，与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7.截至2022年12月31日，蓝星安迪苏南京有限公司资产总额为637,722.36万元、负债总额为143,939.96万元、净资产为493,782.40万

元，营业收入为261,050.78万元、净利润为38,834.23万元、资产负债率为22.57%。

（三十）自贡鸿鹤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1.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2.住所：自流井区鸿鹤坝下坝

3.法定代表人：郭戈

4.注册资本：5,902.23万元人民币

5.经营范围：许可项目：药品生产；药品批发；食品销售；药品进出口；消毒剂生产（不含危险化学品）；危险化学品生产；危险化学品经

营；食品添加剂生产；食品生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

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专用化学产品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新材料技术研发；技术服务、技术开

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技术进出口；消毒剂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食品添加剂销售；机械电气设备制造；机械电

气设备销售；仪器仪表制造；仪器仪表销售；通讯设备销售；金属材料制造；金属材料销售；金属结构制造；金属结构销售；普通阀门和旋塞

制造（不含特种设备制造）；阀门和旋塞销售；五金产品制造；五金产品批发；机械零件、零部件加工；机械零件、零部件销售；通用零部件制

造；医学研究和试验发展。（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6.关联关系：自贡鸿鹤制药有限责任公司为本公司最终控制方中国中化联营企业的子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5号———交易与关联交易》规定，与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7.�截至2022年12月31日，自贡鸿鹤制药有限责任公司资产总额为15,524.27万元、负债总额为13,745.80万元、净资产为1,778.47万

元，营业收入为50,362.25万元、净利润为686.12万元、资产负债率为88.54%。

（三十一）晨光科慕氟材料（上海）有限公司

1.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2.住所：上海市奉贤区上海奉贤化学工业区苍工路1058号

3.法定代表人：严程

4.注册资本：10,000.00万元人民币

5.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货物进出口；技术服务、技术开

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非居住房地产租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6.关联关系：晨光科慕氟材料（上海）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合营企业，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5号———交易与关联交易》规定，与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7.�截至2022年12月31日，晨光科慕氟材料（上海）有限公司资产总额为45,607.52万元、负债总额为21,786.98万元、净资产为23,

820.54万元，营业收入为76424.25万元、净利润为6214.81万元、资产负债率为47.77%。

（三十二）中国昊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2.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小营路19号

3.法定代表人：胡冬晨

4.注册资本：422,121.93万元人民币

5.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炼油、化

工生产专用设备制造；炼油、化工生产专用设备销售；机械设备销售；仪器仪表销售；仪器仪表制造；建筑材料销售；针纺织品及原料销售；

汽车零配件零售；汽车零配件批发；汽车新车销售；家用电器销售；金属材料销售；有色金属合金销售；工业工程设计服务；技术服务、技术

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机械设备租赁；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6.关联关系：中国昊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5号———交易与关联交易》规定，与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7.�截至2022年12月31日，中国昊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资产总额为1,214,133.17万元、负债总额为640,378.80万元、净资产为

573,754.37万元，营业收入为577.10万元、净利润为4,939.08万元、资产负债率为52.74%。

（三十三）中国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1.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2.住所：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西路62号

3.法定代表人：阳世昊

4.注册资本：1110000万元人民币

5.经营范围：化工原料、化工产品、化学矿、化肥、农药经营（化学危险物品除外）、塑料、轮胎、橡胶制品、膜设备、化工装备的生产与销

售；机械产品、电子产品、仪器仪表、建材、纺织品、轻工产品、林产品、林化产品的生产与销售；化工装备、化学清洗、防腐、石油化工、水处理

技术的研究、开发、设计和施工；技术咨询、信息服务、设备租赁（以上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出租办公用房。 （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

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

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6.关联关系：中国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同受同一最终控制方控制，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5号———交易与关联交易》规定，与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三十四）中化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1.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2.住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28号凯晨世贸中心中座F3层

3.法定代表人：李福利

4.注册资本：600,000.00万元人民币

5.经营范围：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代理业务；协助成员单位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对成员单位提

供担保；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贷款及委托投资；对成员单位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内部转帐结算及相应的结算、

清算方案设计；吸收成员单位的存款；对成员单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从事同业拆借；承销成员单位的企业债券；经批准发行财务公司债

券；对金融机构的股权投资；有价证券投资；成员单位产品的买方信贷。（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6.关联关系：中化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与本公司同受同一最终控制方控制，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5号———交易与关联交易》规定，与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7.截至2022年12月31日，中化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资产总额为5,775,340.20万元、负债总额为4,746,622.31万元、净资产为1,028,

717.89万元，营业收入为137,406.91万元、净利润为44,702.95万元、资产负债率为82.19%。

（三十五）杭州水处理技术研究开发中心有限公司

1.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2.住所：杭州市文一西路50号

3.法定代表人：王寿根

4.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5.经营范围：膜分离技术开发，分离膜及器制造、销售，水处理工程技术及产品开发，技术服务，水处理设备评价咨询，环境评价咨询，分

离膜性能检测、水质检测（凭资质证书经营），基础工程、建筑工程、市政工程、环境工程的施工，水处理工程安装调试，水处理配件的销售，

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国内各类广告，经营进出口业务。

6.关联关系：杭州水处理技术研究开发中心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同受同一最终控制方控制，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5号———交易与关联交易》规定，与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7.截至2022年12月31日，杭州水处理技术研究开发中心有限公司资产总额为60,648.90万元、负债总额为44,206.57万元、净资产为

16,442.33万元，营业收入为28,809.62万元、净利润为706.13万元、资产负债率为72.89%。

（三十六）中油杨树沟（大连）油品销售有限公司

1.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2.住所：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黄浦路201号

3.法定代表人：陈璞

4.注册资本：64.62万元人民币

5.经营范围：许可项目：成品油零售（限危险化学品），成品油零售（不含危险化学品），烟草制品零售，食品互联网销售，出版物零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

品），石油制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润滑油销售，汽车零配件零售，五金产品零售，日用家电零售，建筑装饰材料销售，日用百货销售，

洗车服务，机动车修理和维护，广告发布（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6.关联关系：中油杨树沟（大连）油品销售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合营企业，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5号———交易与关联交易》规定，与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7.截至2022年12月31日，中油杨树沟（大连）油品销售有限公司资产总额为313.79万元、负债总额为22.37万元、净资产为291.42万元，

营业收入为5779.23万元、净利润为11.70万元、资产负债率为7.13%。

上述关联方均是依法存续且正常经营的公司，具有良好商业信用和经营能力，能够遵守并履行相关约定。

三、日常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一）日常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公司预估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主要包括销售、采购及综合服务类日常关联交易。

（二）日常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

交易标的 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采购原材料、商品 参照市场价格确定

销售产品、技术及服务 参照市场价格确定

综合服务及其他 参照市场价格确定

四、日常关联交易目的和对本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是公司正常经营所需，有利于公司及关联方生产经营活动的正常开展，在较大程度上支持了公司的生产经营和持续发

展，且关联交易价格公允，严格遵守了公开、公平、公正及市场化定价的原则，没有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公司主

要业务或收入、利润来源不依赖该类关联交易，不会对关联方形成较大的依赖，上述关联交易不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影响，符合全体股东

的利益。

特此公告。

昊华化工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4月22日

报备或上网文件：

1.�昊华科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2.�昊华科技独立董事对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3.�昊华科技独立董事关于公司2022年度对外担保情况的专项说明及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昊华科技第八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5.�昊华科技第八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3年第二次会议决议

证券代码：600378�证券简称：昊华科技 公告编号：临2023-026

昊华化工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3年度对外担保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中昊晨光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晨光院” ）、中昊晨光（自贡）氟材料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晨光院

氟材料公司” ）、黎明化工研究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黎明院” ）、西南化工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南院” ）、中昊

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昊贸易” ）、中国化工集团曙光橡胶工业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曙光院” ）、中化三环（桂林）

航空轮胎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化三环” ）、昊华气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昊华气体” ），上述公司均为昊华化工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昊华科技”或“公司” ）合并报表范围内各层级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本公司拟为各级子公司及子公司间（包括授权期限内新设立或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

子公司，下同）提供总额不超过45亿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期限根据融资品种和具体项目确定，在总体担保额度内根据各层级子公

司实际情况，担保额度可以在资产负债率未超过70%的公司各层级子公司之间进行调剂。 截止公告日，公司担保余额为人民币51,630.0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6.28%，全部为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对全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

●本次担保无反担保。

●该对外担保事项尚需提交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截至公告日，公司无对外担保逾期。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基本情况

为了满足公司业务发展需要，保证正常生产经营周转及补充流动资金和项目建设投资的资金需求，并综合考虑公司各层级子公司总

体融资及其他经营活动担保需求情况，本公司拟为各级子公司及子公司间提供总额不超过45亿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期限根据融

资品种和具体项目确定，在总体担保额度内，根据各层级子公司实际情况，担保额度可以在资产负债率未超过70%的公司各层级子公司之

间进行调剂。 具体明细如下：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担保方持股比例

被担保方最近一

期资产负债率

截至目前担保

余额（亿元）

本次新增担

保额度（亿

元）

担保额度占上市

公司最近一期净

资产比例

是否关联担

保

是否有反

担保

1.为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上的控股子公司的担保预计

公司及其子公司

中昊国际贸易有

限公司

100% 89.95% 0 2 2.43% 否 否

2.为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下的控股子公司的担保预计

公司及其子公司

中昊 晨 光 （自

贡） 氟材料有限

责任公司

100% 57.92% 1.715 12 14.59% 否 否

公司及其子公司

昊华气体有限公

司

100% 45.65% 1.2 8 9.73% 否 否

公司及其子公司

中昊晨光化工研

究院有限公司

100% 40.25% 0.748 7 8.51% 否 否

公司及其子公司

中化 三 环 （桂

林） 航空轮胎有

限公司

100% 63.60% 1.5 6 7.30% 否 否

公司及其子公司

黎明化工研究设

计院有限责任公

司

100% 42.43% 5 6.08% 否 否

公司及其子公司

西南化工研究设

计院有限公司

100% 55.24% 3 3.65% 否 否

公司及其子公司

中国化工集团曙

光橡胶工业研究

设计院有限公司

100% 62.63% 2 2.43% 否 否

为资 产 负 债 率 为

70%以下的控股子

公司的担保小计

5.163 43 52.29%

为控股子公司担保

合计

5.163 45 54.72%

（二）公司就本次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及尚需履行的决策程序

1．2023年4月10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3年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审议公司2023年度为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计

划的议案》，并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2．2023年4月20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均审议通过《关于审议公司2023年度为子公司融资

提供担保计划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并由董事会进一步授权公司总经理在45亿元额度内决定和办理具体担保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签署有关文件。 授权期限自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至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

该对外担保事项尚需提交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中昊晨光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

1．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2．住所：四川省自贡市富顺县富世镇晨光路193号

3．法定代表人：李嘉

4．注册资本：102,384.21万元人民币

5．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新材料技术研发；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基础化学

原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等许可类化学品的制造）；合成材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合成材料销售；新型膜材料制造；新型膜材料销

售；热力生产和供应；橡胶制品制造；橡胶制品销售；塑料制品制造；塑料制品销售；城市绿化管理；特种设备销售；特种劳动防护用品生产；

特种劳动防护用品销售；日用口罩（非医用）销售；肥料销售；塑料包装箱及容器制造；包装材料及制品销售；木制容器销售；木制容器制

造；纸制品销售；纸制品制造；畜牧渔业饲料销售；饲料添加剂销售；电气信号设备装置销售；通讯设备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

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工程管理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

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危险化学品生产；危险化学品经营；饮料生产；餐饮服务；特种设备设计；特种设备制造；特种设备安装改造修理；特

种设备检验检测服务；移动式压力容器/气瓶充装；医护人员防护用品生产（Ⅱ类医疗器械）；肥料生产；建设工程设计；房屋建筑和市政基

础设施项目工程总承包；各类工程建设活动；货物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

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6．关联关系：晨光院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截至2022年12月31日，晨光院合并范围内资产总额合计为422,233.79万元，负债总额为169,950.73万元（其中的银行贷款总额24,

480.00万元和流动负债总额116,276.07万元），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为251,671.63万元；2022年度，晨光院营业收入为221,793.83万元，归

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28,722.61万元。

（二）中昊晨光（自贡）氟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1．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2．住所：四川省自贡市沿滩区沿滩镇兴元路西段1号

3．法定代表人：李嘉

4．注册资本：80,000万元人民币

5．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新材料技术研发；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基础化学

原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等许可类化学品的制造）；合成材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合成材料销售；新型膜材料制造；新型膜材料销

售；热力生产和供应；橡胶制品制造；橡胶制品销售；塑料制品制造；塑料制品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

术推广；工程管理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6．关联关系：晨光院氟材料公司为公司的全资二级子公司。

截至2022年12月31日，晨光院氟材料公司合并范围内资产总额合计为44,428.43万元，负债总额为25,733.84万元（其中的银行贷款

总额2,200.00万元和流动负债总额8,517.81万元）， 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为18,694.59万元；2022年度， 晨光院氟材料公司营业收入为

13.92万元，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5.41万元。

（三）黎明化工研究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

1．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2．住所：洛阳市西工区邙岭路5号

3．法定代表人：韦永继

4．注册资本：79,073.94万元人民币

5．经营范围：钯催化剂、氧化铝载体、稳定剂、氢氟酸（464.1吨/年）、六氟化硫（1000吨/年）、三氟化氮（100吨/年）、四氟甲烷（200

吨/年）的生产销售；聚氨酯材料、化学推进剂原材料的研究开发和制造销售；工程科学技术研究、化学技术服务、工程咨询、工程设计、工程

承包；环境保护技术研究；环保工程的施工（凭有效资质证经营）；环保设备制造及销售；从事本公司技术相关机械设备、仪器仪表的研究、

制造销售和生产所需材料、仪器仪表零备件的批发零售代购代销及进出口业务；设计、制作、发布国内杂志广告业务；监督检验、检测（以

上范围凭有效许可证或资质证书经营）。 一氧化二氮[压缩的]、三氟甲烷、二氯一氟甲烷、三氯化硼、氦[压缩的]、氖[压缩的]、氩[压缩的]、氪

[压缩的]、氙[压缩的]、一氧化碳、二氧化碳[压缩的]、甲烷[压缩的]、乙烷[压缩的]、乙硼烷[压缩的]、环氧乙烷、正丁烷、乙烯[压缩的]、丙烯、

四氢化硅、氚、硫化氢[液化的]、氢[压缩的]、环氧丙烷[液化的]、四氧化硅、溴化氢[无水]、氨[液化的、含氨﹥50%]、氯[液化的]、四氟甲烷、六

氟乙烷、八氟丙烷、三氟化氮、六氟化钨（无仓储）的批发。

6．关联关系：黎明院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截至2022年12月31日， 黎明院合并范围内资产总额合计为188,575.86万元， 负债总额为80,007.94万元 （其中的银行贷款总额1,

588.00万元和流动负债总额65,126.53万元），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为108,567.92万元；2022年度，黎明院营业收入为122,402.32万元，归

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17,066.81万元。

（四）西南化工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1．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2．住所：成都高新区高朋大道5号

3．法定代表人：陈健

4．注册资本：32,862.88万元人民币

5．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建设工程设计；建设工程施工；期刊出版；特种设备设计；特种设备制造【分支机构经营】；特种设备安装改造

修理；危险化学品经营；检验检测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

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知识产权服务（专利代

理服务除外）；科技中介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业务培训（不含教育培训、职业技能培训等需取得许可的培训）；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

可类信息咨询服务）；石油天然气技术服务；碳减排、碳转化、碳捕捉、碳封存技术研发；工程造价咨询业务；工业工程设计服务；工程和技

术研究和试验发展；工程技术服务（规划管理、勘察、设计、监理除外）；工程管理服务；广告发布；气体、液体分离及纯净设备制造【分支机

构经营】；气体、液体分离及纯净设备销售；仪器仪表制造【分支机构经营】；仪器仪表销售；仪器仪表修理；特种设备销售；专用化学产品销

售（不含危险化学品）；专用化学产品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分支机构经营】；新型催化材料及助剂销售；金属链条及其他金属制品销

售；金属链条及其他金属制品制造【分支机构经营】；燃煤烟气脱硫脱硝装备制造【分支机构经营】；燃煤烟气脱硫脱硝装备销售；基础化

学原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等许可类化学品的制造）【分支机构经营】；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会议及展览服务；非居住房地产租赁；

土地使用权租赁；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分支机构经营】；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固体废物治理；水污染

治理；大气污染治理；标准化服务；普通阀门和旋塞制造（不含特种设备制造）【分支机构经营】；阀门和旋塞销售；阀门和旋塞研发；工业

自动控制系统装置制造【分支机构经营】；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置销售；智能仪器仪表制造【分支机构经营】；智能仪器仪表销售；实验分

析仪器制造【分支机构经营】；实验分析仪器销售；生态环境材料制造【分支机构经营】；生态环境材料销售；新材料技术研发（除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6．关联关系：西南院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截至2022年12月31日，西南院合并范围内资产总额合计为188,138.47万元，负债总额为103,925.26万元（其中的银行贷款总额0万元

和流动负债总额94,941.24万元），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为84,213.21万元；2022年度，西南院营业收入为162,282.99万元，归属于母公司

的净利润为9,593.15万元。

（五）中昊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1．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2．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小营路19号1号楼A901号、A902号

3．法定代表人：黄永堂

4．注册资本：3,000万元人民币

5．经营范围：化肥、化工原料、化工产品、医药原料、化学矿产品、化工装备、机械设备、建筑材料、轻工产品、纺织品、林产品、农用化工

产品的销售、仓储；销售汽车（不含九座以下乘用车）及零配件、家用电器、电子产品、仪器仪表；化工原料的生产；进出口业务；技术服务、

技术咨询；信息咨询（不含中介）；不带有储存设施经营危险化学品（经营范围以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为准）（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有效期至2024年04月22日）。（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

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6．关联关系：中昊贸易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截至2022年12月31日，中昊贸易合并范围内资产总额合计为75,299.23万元，负债总额为67,733.11万元（其中的银行贷款总额0万元

和流动负债总额67,733.11万元），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为7,566.11万元；2022年度，中昊贸易营业收入为113,530.20万元，归属于母公司

的净利润为2,315.08万元。

（六）中国化工集团曙光橡胶工业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1．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2．住所：桂林市东郊横塘路55号

3．法定代表人：陆恒玉

4．注册资本：10,000元万人民币

5．经营范围：一般项目：轮胎制造；轮胎销售；橡胶制品制造；橡胶制品销售；塑料制品制造；塑料制品销售；特种劳动防护用品生产；

特种劳动防护用品销售；产业用纺织制成品制造；产业用纺织制成品销售；密封件制造；密封件销售；金属包装容器及材料制造；金属包装

容器及材料销售；塑料包装箱及容器制造；专用化学产品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第一类医疗器

械生产；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初级农产品收购；林业产品销售；高品质合成橡胶销售；合成材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合成材料销售；

新材料技术研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汽车销售；工程管理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

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检验检测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

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6．关联关系：曙光院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截至2022年12月31日，曙光院公司合并范围内资产总额合计为110,783.33万元，负债总额为69,386.86万元（其中的银行贷款总额

11,500.00万元和流动负债总额34,099.49万元），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为41,356.47万元；2022年度，曙光院营业收入为40,147.68万元，

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7,279.46万元。

（七）中化三环（桂林）航空轮胎有限公司

1．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2．住所：桂林市东郊横塘路55号

3．法定代表人：陆恒玉

4．注册资本：26,000万元人民币

5．经营范围：一般项目：轮胎制造；轮胎销售；橡胶制品制造；橡胶制品销售；密封件制造；密封件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

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新材料技术研发；工程管理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

项目：检验检测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6．关联关系：中化三环为公司的全资二级子公司。

截至2022年12月31日，中化三环合并范围内资产总额合计为28,844.00万元，负债总额为18,344.00万元（其中的银行贷款总额15,

000.00万元和流动负债总额1,713.95万元），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为10,500.00万元；2022年度，中化三环营业收入为0万元，归属于母公

司的净利润为0万元。

（八）昊华气体有限公司

1．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2．住所：河南省洛阳市吉利区道南路12号

3．法定代表人：姚庆伦

4．注册资本：20,000万元人民币

5．经营范围：电子化学品（包含电子气体、湿电子化学品）、其他特种气体（包含医用气体、标准气体）、工业气体化学品的技术研发、

技术服务、分析检验、生产、销售，相关原材料的制造及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工程科学技术研究、工程咨询、工程承包；从事本公司技术

相关机械设备的研发、制造、安装、维修、租赁；产品包装容器及零部件的设计、加工、检验检测、销售；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不含煤

炭）；期刊出版（凭有效许可证经营）；国内广告制作、发布及代理；会议及展览服务；道路普通货物运输，危险品货物运输［2类、3类、8类］

（以上凭有效许可证经营）；从事货物或技术进出口业务。

6．关联关系：昊华气体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截至2022年12月31日，昊华气体合并范围内资产总额合计为218,667.26万元，负债总额为99,816.75万元（其中的银行贷款总额13,

559.81万元和流动负债总额41,977.91万元），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为117,197.67万元；2022年度，昊华气体营业收入为76,334.50万元，归

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27,447.01万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目前尚未确定具体担保协议内容，具体担保主体、担保方式、担保金额、担保期限等事项以实际签署担保合同为准。公司将严格按

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制度文件的有关规定审批担保事项，严格控制公司担保风险，并根据担保实施进展情况及时披露相关信息。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公司拟为全资子公司（含全资子公司之间）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的授信提供担保额度及授权事项是为满足业务发展及日常经

营资金实际需求，充分拓展子公司融资渠道、增强公司整体融资能力，保障公司业务稳健发展，符合公司整体利益和发展战略。被担保方为

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对全资子公司日常经营活动风险及决策能够有效控制，可以及时掌控其资信状况，担保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同意公司2023年度为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计划。 为了满足公司业务发展需要，保证正常生产经营周转及补充流动资金和项目

建设投资的资金需求，并综合考虑公司各层级子公司总体融资及其他经营活动担保需求情况，本公司拟为各级子公司及子公司间提供总

额不超过45亿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期限根据融资品种和具体项目确定，在总体担保额度内，根据各层级子公司实际情况，担保额

度可以在资产负债率未超过70%的公司各层级子公司之间进行调剂。

同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并由董事会进一步授权公司总经理在45亿元额度内决定和办理具体担保事宜，包括但不限于签署有

关文件。 授权期限自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至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

2023年4月20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审议公司2023年度为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计划的议案》，表决结果：9

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该担保事项尚需提交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51,630.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6.28%，全部为

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对全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昊华化工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4月22日

报备文件：

1.�昊华科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2.�昊华科技第八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3.�被担保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证券代码：600378� �证券简称：昊华科技 公告编号：临2023－027

昊华化工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拟聘任的会计师事务所名称：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天职国际” ）

2023年4月20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审议续聘公司2023年度财务报告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续聘天职国际为公司2023年度财务报告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如2023年度审计范围不发生变化，则审计费用与2022年度保持

一致，其中财务报告审计费用270万元、内部控制审计费用40万元。本议案需提交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基本情况

（一）机构信息

1.�基本信息

名称：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成立日期：1988年12月

组织形式：特殊普通合伙企业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19号68号楼A-1�和A-5区域

首席合伙人：邱靖之

截止2021年12月31日，天职国际合伙人71人，注册会计师943人，签署过证券服务业务审计报告的注册会计师313人。

天职国际2021年度经审计的收入总额26.71亿元，审计业务收入21.11亿元,证券业务收入9.41亿元。 2021年度上市公司审计客户222

家，主要行业（证监会门类行业，下同）包括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房地产业、交

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等，审计收费总额2.82亿元，本公司同行业上市公司审计客户134家。

2.投资者保护能力

天职国际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在以前年度已累计计提足额的职业风险基金，已计提的职业风险基金和购买的职业保险累计赔偿限额不

低于20,000万元。 职业风险基金计提以及职业保险购买符合相关规定。 近三年（2020年度、2021年度、2022年度及2023年初至本公告日

止，下同），天职国际不存在因执业行为在相关民事诉讼中承担民事责任的情况。

3.诚信记录

天职国际近三年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0次、行政处罚0次、监督管理措施8次、自律监管措施0次和纪律处分0次。 从业人员近三年

因执业行为受到监督管理措施8次，涉及人员20名，不存在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行政处罚和自律监管措施的情形。

（二）项目信息

1.基本信息

项目合伙人及签字注册会计师1： 刘佳，2009年成为注册会计师，2005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2005年开始在本所执业，2022年开

始为本公司提供审计服务，近三年签署上市公司审计报告2家，近三年复核上市公司审计报告4家。

签字注册会计师2：郝时光，2019年成为注册会计师，2015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2019年开始在本所执业，2022年开始为本公司提

供审计服务，近三年签署上市公司审计报告1家，近三年复核上市公司审计报告0家。

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李晓阳，2000年成为注册会计师，2004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2004年开始在本所执业，2022年开始为本公

司提供审计服务，近三年签署上市公司审计报告8家，近三年复核上市公司审计报告3家。

2.�诚信记录

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近三年不存在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受到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业主管部

门等的行政处罚、监督管理措施，受到证券交易所、行业协会等自律组织的自律监管措施、纪律处分的情况。

3.�独立性

天职国际及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等不存在可能影响独立性的情形。

4.�审计收费

天职国际审计服务收费按照业务的责任轻重、繁简程度、工作要求、所需的工作条件和工时及实际参加业务的各级别工作人员投入的

专业知识和工作经验等因素确定。

2022年度审计费用共计310万元，其中：年报审计费用270万元；内控审计费用40万元。 如2023年度审计范围不发生变化，则审计费用

与2022年度保持一致。

二、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履行的程序

（一）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的履职情况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3年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续聘公司2023年度财务报告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经审议，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同意续聘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3年度财务报告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如2023年

度审计范围不发生变化，则审计费用与2022年度保持一致，其中财务报告审计费用270万元、内部控制审计费用40万元。 并将该议案提交

公司董事会审议。

（二）公司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情况和独立意见

1.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我们对《关于审议续聘公司2023年度财务报告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进行了审阅，我们认

为：

（1）天职国际是一家主要从事上市公司审计业务的会计师事务所，具有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的执业资质，依法独立承办注册会计

师业务，具备相应的专业胜任能力、投资者保护能力，天职国际相关审计人员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对独立性的要求。

（2）天职国际具备多年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丰富经验和专业服务能力，能够较好满足公司审计工作的要求。

（3）同意在2023年度审计范围不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审计费用与2022年度保持一致，其中财务报告审计费用270万元、内部控制审计

费用40万元。

（4）同意将《关于审议续聘公司2023年度财务报告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2.�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1）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续聘公司2023年度财务报告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表决程序合法、合

规。

（2）鉴于天职国际在公司2022年度财务报告的审计过程中勤勉尽责、客观公正，坚持以公允、客观的态度进行独立审计，圆满完成了

年度各项审计工作，表现出较高的专业胜任能力和职业道德水准，我们认为：天职国际在业务的处理上具有丰富的经验，该事务所执业人

员具有良好的执业素质和执业道德，对会计信息的审计结果能真实地反映企业的实际情况，能较好地满足股东和债权人等对公司财务状

况的了解需求。

且天职国际在公司2022年度内部控制审计工作过程中能够严格按照《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其它相关规定开展审计工作，不存

在违反《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对独立性要求的情形，体现了较强的专业胜任能力，较好的履行了审计职能。

因此，我们同意聘请天职国际为公司2023年度财务报告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如2023年度审计范围不发生变化，则审计费用与2022

年度保持一致，其中财务报告审计费用270万元、内部控制审计费用40万元。

（三）公司董事会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审议续聘公司2023年度财务报告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该议案表决结果：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鉴于天职国际在公司2022年度财务报告和内部控制的审计过程中勤勉尽责、客观公正，坚持以公允、客观的

态度进行独立审计，圆满完成了年度各项审计工作，表现出较高的专业胜任能力和职业道德水准，公司认为：天职国际在业务的处理上具

有丰富的经验，该事务所执业人员具有良好的执业素质和执业道德，对会计信息的审计结果能真实地反映企业的实际情况，能较好地满足

股东和债权人等对公司财务状况的了解需求。 根据财务活动的持续性特征，董事会同意续聘天职国际为公司2023年度财务报告和内部控

制审计机构，如2023年度审计范围不发生变化，则审计费用与2022年度保持一致，其中财务报告审计费用270万元、内部控制审计费用40

万元。

（四）生效日期

本次聘任会计师事务所事项尚需提交公司202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自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特此公告。

昊华化工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4月22日

报备或上网文件：

1.�昊华科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2.�昊华科技独立董事对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3.�昊华科技独立董事关于公司2022年度对外担保情况的专项说明及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昊华科技第八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3年第二次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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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相关规定和要求进行的政策变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变更后的会

计政策更能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公司当期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不涉及以前年度的追溯调整，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于2023年4月20日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均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

案》，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概述

财政部于2022年11月30日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6号》（财会﹝2022﹞31号）（以下简称“解释第16号” ），该解释“关于单项

交易产生的资产和负债相关的递延所得税不适用初始确认豁免的会计处理”内容自2023年1月1日起施行，“关于发行方分类为权益工具

的金融工具相关股利的所得税影响的会计处理” 、“关于企业将以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修改为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的会计处理” 内容

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根据上述文件的要求，公司对会计政策予以相应的变更，自规定之日起开始执行。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和第八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表决结

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具体情况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具体情况

1.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

财政部于2022年11月30日颁布了解释第16号，该解释“关于单项交易产生的资产和负债相关的递延所得税不适用初始确认豁免的会

计处理” 内容自2023年1月1日起施行，“关于发行方分类为权益工具的金融工具相关股利的所得税影响的会计处理” 、“关于企业将以现

金结算的股份支付修改为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的会计处理”内容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2.会计政策变更的日期

按照财政部的规定，公司对会计政策予以相应的变更，自规定之日起开始执行。

3.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

释公告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4.变更后采用会计政策的变化

本次变更后， 公司将执行财政部修订后的准则解释第16号的相关规定； 其他未变更部分， 仍按照财政部前期颁布的 《企业会计准

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5.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主要内容

根据解释第16号的要求，会计政策变更的主要内容如下：

（1）关于单项交易产生的资产和负债相关的递延所得税不适用初始确认豁免的会计处理

对于不是企业合并、交易发生时既不影响会计利润也不影响应纳税所得额（或可抵扣亏损）、且初始确认的资产和负债导致产生等额

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和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的单项交易（包括承租人在租赁期开始日初始确认租赁负债并计入使用权资产的租赁交易，以及

因固定资产等存在弃置义务而确认预计负债并计入相关资产成本的交易等，以下简称适用本解释的单项交易），不适用《企业会计准则第

18号———所得税》第十一条（二）、第十三条关于豁免初始确认递延所得税负债和递延所得税资产的规定。 企业对该交易因资产和负债的

初始确认所产生的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和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应当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8号———所得税》等有关规定，在交易发生时分别

确认相应的递延所得税负债和递延所得税资产。

（2）关于发行方分类为权益工具的金融工具相关股利的所得税影响的会计处理

对于企业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等规定分类为权益工具的金融工具（如分类为权益工具的永续债等），相关

股利支出按照税收政策相关规定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的，企业应当在确认应付股利时，确认与股利相关的所得税影响。该股利的所得税

影响通常与过去产生可供分配利润的交易或事项更为直接相关，企业应当按照与过去产生可供分配利润的交易或事项时所采用的会计处

理相一致的方式，将股利的所得税影响计入当期损益或所有者权益项目（含其他综合收益项目）。对于所分配的利润来源于以前产生损益

的交易或事项，该股利的所得税影响应当计入当期损益；对于所分配的利润来源于以前确认在所有者权益中的交易或事项，该股利的所得

税影响应当计入所有者权益项目。

（3）关于企业将以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修改为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的会计处理

企业修改以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协议中的条款和条件，使其成为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的，在修改日，企业应当按照所授予权益工具

当日的公允价值计量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将已取得的服务计入资本公积，同时终止确认以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在修改日已确认的负

债，两者之间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上述规定同样适用于修改发生在等待期结束后的情形。 如果由于修改延长或缩短了等待期，企业应当

按照修改后的等待期进行上述会计处理（无需考虑不利修改的有关会计处理规定）。如果企业取消一项以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授予一项

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 并在授予权益工具日认定其是用来替代已取消的以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 （因未满足可行权条件而被取消的除

外）的，适用本解释的上述规定。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相关规定和要求进行的政策变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变更后的

会计政策更能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公司当期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

大影响，不涉及以前年度的追溯调整，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三、监事会关于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结论性意见

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按照财政部相关规定对公司现行部分会计政策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相关规定和公司的实际

情况，执行新的会计政策能够更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特此公告。

昊华化工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4月22日

报备或上网文件：

1.�昊华科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2.�昊华科技第八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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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召开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3年5月18日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3年5月18日13点30分

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小营路19号财富嘉园A座19层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3年5月18日

至2023年5月18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

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

号 — 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 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审议《公司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2 关于审议《公司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3 关于审议《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

4 关于审议《公司2022年度财务决算及2023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

5 关于审议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

6 关于审议确认公司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发生金额及预估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发生情况的议案 √

7 关于审议公司2023年度投资计划的议案 √

8 关于审议公司2023年度融资计划的议案 √

9 关于审议公司2023年度为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计划的议案 √

10 关于审议续聘公司2023年度财务报告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

11 关于审议确定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津贴标准的议案 √

会议听取独立董事2022年度述职报告。

1、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1）议案1、议案7、议案8、议案10、议案11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相关内容详见2023年4月22日刊载于《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的公告。

（2）议案2已经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相关内容详见2023年4月22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以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的公告。

（3）议案3-6、议案9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相关内容详见2023年4月22日刊载于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的公告。

2、 特别决议议案：9

3、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5、6、10、11

4、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6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中国昊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 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

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 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

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可行使的表决权数量是其名下全部股东账户所持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数量总和。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本所网络投票系统参与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可以通过其任一股东账户参加。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

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多个股东账户重复进行表决的，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表决意见，

分别以各类别和品种股票的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 会议出席对象

(一) �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具体情况详见下

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0378 昊华科技 2023/5/9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 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方式:

1.个人股东需提交的文件包括：证券账户卡、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股东委托他人出席会议的，还应提供代理人的身份证原件及

复印件、股东的授权委托书原件（附件1）。

2.法人股东需提交的文件包括：证券账户卡、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原件或复印件(盖公章)、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

法定代表人委托他人出席会议的，还应提供代理人的身份证原件或复印件(盖公章)、法定代表人的授权委托书原件（附件1）。

若法人股东委托其他法人作为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应当由代理人的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 法人股东应当提交代理人的企业法人营业

执照和代理人的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原件或复印件(盖公章)、法人股东的授权委托书原件。

3.异地股东可于2023年5月11日(星期四)前采取信函、传真或扫描文件后发送电子邮件的方式登记。

（二）登记时间：2023年5月11日(星期四)上午9:00-11:30;下午14:00-17:00。

（三）登记地点：昊华科技董事会办公室。

六、 其他事项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严格按照《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要求举行。

（二）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小营路19号财富嘉园A座，邮编100101

（三）公司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小营路19号财富嘉园A座

（四）会务常设联系人：苏静祎、吴艺敏

（五）联系电话：010-58650614� �传真：010-58650685

（六）电子邮箱：hhkj@sinochem.com

（七）参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特此公告。

昊华化工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4月22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 报备文件

1.昊华科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昊华化工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3年5月18日召开的贵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审议《公司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2 关于审议《公司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3 关于审议《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4 关于审议《公司2022年度财务决算及2023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5 关于审议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6 关于审议确认公司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发生金额及预估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发生情况的议案

7 关于审议公司2023年度投资计划的议案

8 关于审议公司2023年度融资计划的议案

9 关于审议公司2023年度为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计划的议案

10 关于审议续聘公司2023年度财务报告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11 关于审议确定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津贴标准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当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

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上接B073版）


